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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印发《关于
推进南海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规范

管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区整治办、区发改局、区教育局、区经促局、区财政局、区住建

水利局、区交通局、区农业农村局、区国资局，各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：

经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办公会议同意，现

将《关于推进南海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规范管理的指导意

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中如有疑问，请向佛山

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反映（联系电话：81213204、86369961）。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

2022 年 10 月 24 日

主动公开 佛自然资南通〔2022〕108 号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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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进南海区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
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

根据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》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

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》（国土资规〔2018〕1 号）、《自

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

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 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

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

资发〔2021〕166 号）、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执行力度的通知》（粤

国土资耕保发〔2017〕7 号）、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

业农村厅 广东省林业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粤自然资函〔2022〕434 号）、《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

综合整治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

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南整治办〔2022〕3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为有效贯彻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，切实保护承担落实永久

基本农田补划任务相关权利人的利益，规范开展南海区永久基本

农田调整补划工作，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集中连片、布局优化。严格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

集中连片保护，在永久基本农田之外的集中连片且可长期稳定利

用的现状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。土地整理复垦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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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、高标准农田以及整治恢复增加的优质耕地，有限划入永久基

本农田储备区；加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种植引导，确保长期稳

定种植粮、油、棉、糖、蔬菜等作物。建设项目经依法批准占用

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应当从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耕地中补划，确保

我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、布局更加优化。

（二）坚持从严保护，依法依规调整。坚守十分珍惜、合理

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，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

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，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意识，将永久

基本农田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要素，摆在突出位置，强化永

久基本农田对各类建设布局的约束，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，严

格落实 166 号文关于永久基本农田的用途管制要求，严格永久基

本农田占用与补划。

二、调整补划申请主体确定

（一）涉及单独选址项目或已明确建设单位的交通、能源、

水利、军事设施等项目的，调整补划申请主体为土地使用单位。

（二）涉及城镇批次用地（征收），征收土地作为镇（街道）

存量储备土地的，调整补划申请主体为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；征收土地作为区存量储备土地的，可视实际情况研究确定

调整补划申请主体。

三、缴费标准及缴交方式

（一）缴费标准。用地项目确实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，且

需由南海区统筹安排落实补划任务地块以及落实永农占用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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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涉耕地“占补平衡”指标的，土地使用单位（即调整补划申请

主体）均应按规定缴交永久基本农田有偿补划费，缴费标准为

20 万元/亩，不再另行收取项目所涉永农占用地块的耕地占优补

优有偿使用费。

其中土地使用单位（即调整补划申请主体）为各镇人民政府

（街道办事处）的，如补划地块位于本辖区范围内且未申请区级

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奖励资金（包含本镇街财政资金落实奖

励或自主放弃区级奖励等），则缴费标准为 7.5 万元/亩。

（二）缴交方式。采用分期缴费方式。第一期：项目预审阶

段，以预审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核价基础，按 20 万元/亩标

准（或 7.5 万元/亩）计算，缴纳该核定总价的 60%。第二期：

项目取得上级自然资源部门用地批复后（供地前），以用地报批

实际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核价基础，按 20 万元/亩标准（或

7.5 万元/亩）重新计价后，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完成剩余款项

的支付。

四、执行程序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调整补划申请主体依据项目情况、占用永

久基本农田情况，在项目预审阶段向南海区自然资源部门提出永

久基本农田补划申请：

1.占用补划申请文件；

2.项目范围矢量文件；

3.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矢量文件；



- 5 -

4.项目相关说明材料（项目批准立项资料等）；

5.项目补划地块意向选址（调整补划申请主体为各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的，可以根据本镇（街道）永久基本农田储备

区情况提出补划意向选址）。

（二）审核。区自然资源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，综合分析

占用面积、平均质量等别与我区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情况，确定

是否同意在辖区内予以落实补划任务。

（三）签订委托协议。区自然资源部门经评估同意在辖区内

予以落实补划任务后，由区自然资源部门与申请主体签订《永久

基本农田自愿有偿占用补划委托协议书》，明确区自然资源部门

应承担的相关补划义务，申请主体需承担的有偿补划费用以及缴

交方式等内容。

五、易地代保机制

我区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原则上在镇域内落实，如确实无

法在镇域内落实的，由区级统筹在其他镇（街道）内予以补划落

实。对于由区级统筹跨镇域落实补划任务的，按“义务必尽、代

保有偿、长期坚持”的原则，补划任务转出镇（街道）向补划任

务转入镇（街道）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，具体细则另行研究制定。

六、资金管理

我区收取的永久基本农田有偿补划费，由区级统筹用于耕

地、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和永久基本农田各类激励奖励和补贴，
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日常监管、种植管护、种植作物引导、农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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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等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附件：永久基本农田自愿有偿占用补划委托协议书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办公室 2022 年 10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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